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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臺科技大學 

失敗成功探索 

年   月   日（三） 

 

 

明治維新的課題 

 

 

一. 十九世紀的東亞：「西力東漸」 

 

（一）「帝國主義」世紀 

 

1. 弱肉強食 

⑴ 工業革命後的原料、市場需求。 

⑵ 國內法與國際法的差異。 

 

2. 軍事力中心 

⑴ 「戰爭」為紛爭解決的合理手段。 

⑵ 「軍事」知識、技能的專門性質。 

 

（二）鴉片戰爭（1840 年） 

 

1. 起因： ⑴ 鴉片貿易  ⑵ 往來模式  ⑶ 裁判管轄 

 

2. 結果： 

           ⑴ 清英南京條約（1842 年）：香港割讓、五口通商、對等交涉。 

⑵ 清英虎門條約（1843 年）：協定關稅、領事裁判權、最惠國待遇。 

⑶ 清美望廈條約（1844 年） 

⑷ 清法黃埔條約（1844 年） 

 

（三）英法聯軍（1858-1860 年） 

 

  1. 起因：⑴ 亞羅船事件   ⑵ 貿易摩擦 

 

2. 結果：天津條約（1858 年）、北京條約（1860 年） 

⑴ 使節駐京    ⑵ 租界   ⑶ 內河航行權   ⑷ 增開口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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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黑船來航（1853 年） 

 

1. 美國海軍提督培理兩度率艦至日本，並經琉球、台灣。 

2. 神奈川條約（1854 年）：開港通商、片面最惠國待遇。 

3. 日本鎖國時代的結束，德川政權下幕藩體制動搖的契機。 

 

二. 「一等國」的悲願 

 

（一）明治期日本的外交課題 

 

1. 領事裁判權（＝治外法權）的撤廢 

⑴ 國家（法律）主權的受限。 

⑵ 國家地位低下的象徵。 

 

2. 協定關稅的撤廢（＝關稅自主） 

⑴ 無法保護國內產業發展。 

⑵ 國家財政收入的損失。 

 

（二）日本近代外交的展開 

 

1. 岩倉遣歐使節團的派遣（1871 年） 

⑴ 歷時約 2 年。 

⑵ 目的：修訂不平等條約→國家社會制度考察（憲法、軍事、衛生） 

⑶ 影響：學習對象由英、法轉變為德意志。考察報告的出版。 

 

2. 國境線的劃定 

  ⑴ 日俄：「樺太‧千島交換條約」（1875 年） 

   ⑵ 小笠原群島（1876 年） 

 

3.「條約改正」（＝廢除不平等條約） 

⑴ 井上馨：鹿鳴館外交（＝歐化主義） 

⑵ 大隈重信：個別談判、秘密進行、條件交換。 

⑶ 青木周藏：以英國為主要交涉對象，因「大津事件」（1891 年）中挫。 

⑷ 陸奧宗光：締結「日英通商航海條約」（1894 年），部分回歸平等。 

⑸ 小村壽太郎：締結「日美通商航海條約」（1911 年），達成廢除不平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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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變革中的對外勢力擴大 

 

（一）日清的變革摸索（1860 年代開始） 

 

1. 清帝國：「洋務運動」（「西學為用」） 

2. 日  本：「明治維新」（「殖產興業」） 

3. 「日清修好條規＝中日修好條約」（1871 年） 

⑴ 兩國近代史上最初的平等條約。 

⑵ 相互開港。 

⑶ 相互領事裁判權。 

（二）朝鮮半島 

 

1. 豐臣秀吉：「文禄・慶長之役」（1592-1598 年） 

2. 德川幕府：朝鮮通信使（1607 年起，計 12 次） 

3. 清帝國朝貢體制下的成員：「隱士之國」 

4. 征韓論（1873 年）  

5. 江華島事件（1875 年） 

6.「日朝修好條規＝江華條約」（1876 年） 

⑴ 開港通商（釜山、仁川、元山）  

  ⑵ 片面領事裁判權   

⑶ 關稅特權 

 

（三）「臺灣出兵＝牡丹社事件」（1874 年） 

 

1. 「琉球漂流民」問題：台灣原住民殺害遭遇船難的琉球漁民。 

2. 北京專約（1874 年）： 

⑴ 清帝國承認日本的軍事行動為「保民義舉」。  

⑵ 賠償、撫卹。 

 

（四）「琉球處分」（1872-1979 年） 

 

1. 薩摩藩「琉球征伐」（1609 年） 

2. 「琉球使節」：琉球國王即位（「謝恩使」）、幕府將軍世襲（「慶賀使」） 

3. 設置琉球藩（1872 年），由日本外務省管轄其對外交涉。 

4. 琉球藩改隸內務省（1874 年），屢次要求與清帝國停止往來。 

5. 廢琉球藩，設置沖繩縣（1879 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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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「分島改約」案（1880 年） 

 

1. 先島諸島（宮古、八重山兩群島）劃歸清帝國。 

2. 「日清修好條規」新增最惠國條款。 

3. 因清帝國態度轉為強硬而中挫，後因甲午戰爭而不了了之。 

 

四. 日清兩國的勢力消長 

 

（一）朝鮮問題 

 

1. 壬午事變（1882 年）：親華派（大院君）政變。 

2. 甲申事變（1884 年）：親日派（金玉均）政變。 

3. 天津條約（1885 年）：清日兩國約定派兵至朝鮮需事先知會對方。 

   4. 長崎事件（1886 年）：北洋艦隊訪日。 

 

（二）「甲午戰爭＝日清戰爭」（1894 年） 

 

1. 東學黨之亂（1894 年）：起因於朝鮮官吏苛虐，並欲排斥外國勢力。 

2. 日清歧異：如何改革朝鮮內政 

3. 「馬關條約＝下關條約」（1895 年） 

⑴ 清帝國承認朝鮮的獨立自主。 

⑵ 清帝國割讓遼東半島、臺灣、澎湖予日本。 

⑶ 開放沙市、重慶、蘇州、杭州為通商口岸。 

⑷ 賠償兩億海關兩。 

 

五. 日俄戰爭（1904-1905 年） 

 

（一）國際背景 

 

1. 俄國主導「三國干涉」施壓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清帝國。 

2. 列強於中國劃定勢力範圍：俄國租界旅順、大連。 

3. 義和團事件（1900 年）：俄國實質佔領滿洲，對日本的朝鮮半島經營造成威脅。 

4. 日英同盟（1902 年）成立：英國因波耳戰爭國力疲敝，於東亞放棄「光榮孤立」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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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朴資茅斯條約（1905 年） 

 

1. 內容： 

⑴ 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半島的指導權與監督權。 

     ⑵ 俄國讓渡旅順‧大連租界權、長春以南鐵路與其附屬權利予日本。 

⑶ 俄國讓渡北緯 50 度以南的庫頁島與其附屬島嶼予日本。 

⑷ 承認日本在俄國沿海州等的漁業權。 

 

2. 日本慘勝：和約無賠款。國內增稅＋國外公債。日比谷焼打事件。 

 

六. 日韓合併（1910 年） 

 

（一）列強承認或默認（1905 年）： 

俄國（朴資茅斯條約）、美國（桂太郎-塔虎脫協定）、英國（第二次英日同盟） 

 

（二）經過： 

 

1. 「日韓議定書」（1904 年）：韓國允許日本擁有朝鮮半島土地取得權。 

2. 「第一次日韓協約」（1904 年）：韓國聘僱日籍的財經、外交顧問。 

3. 「第二次日韓協約」（1905 年）：日本取得韓國外交權，設置「統監府」。 

4. 「第三次日韓協約」（1907 年）：日本取得韓國內政權，解散韓國軍隊。 

5. 「日韓合併條約」（1910 年）：大韓帝國（1897 年改名）結束，朝鮮半島成為日本殖民地。 


